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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天文大潮引发青岛海水漫堤
不少海边停放车辆被打湿，市民误以为海水大倒灌

明晨最低温
只有5℃
今日我省大部有小雨

本报济南10月15日讯
(记者 刘红杰) 从省气
象台获悉，受较强冷空气影
响，预计15日夜间开始到
17日，我省将出现大风降
温和降雨天气。此次全省气
温下降幅度在6℃左右，最
低气温出现在17日早晨，
部分地区只有5℃左右。

省气象台预报员介绍
说，17日早晨，鲁西北、鲁
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最
低气温 5℃左右，有轻霜
冻，其他地区8℃左右。另
外，15日夜间到16日，我省
大部地区有小雨。本次降雨
过程对改善土壤墒情和秋
播有利，但对秋收、秋播进
度有一定的影响。

1 6 日下午开始到 1 7
日，呼呼的北风也将“光临”
我省。海上风力将达7级阵
风8～9级，鲁西北、半岛地
区和内陆湖面北风4～5级
阵风7级，其他内陆地区北
风3～4级阵风6级。省气象
台提醒，由于16日～17日
风力较大，相关水域水上作
业和过往船舶要采取积极
的应对措施，政府及相关部
门注意做好防风等工作。

18日开始，北风转南风，
冷空气的影响逐渐结束。

本报青岛 10月 1 5日讯
(记者 周衍鹏 ) 15日下
午，青岛澳门路部分路段风
高浪急，部分海水涌上堤
岸，一些市民和在此停车的
车主误以为“海水大倒灌”，
一度产生恐慌，交警及时赶
至现场疏导，所幸虚惊一
场。据了解，此次轻微海水
倒灌因正值月初天文大潮，
同时加之较强海风联合作
用所致。

“澳门路附近海水大
倒灌，路边的车快要被淹
了。”15日15时，有市民焦
急 地 拨 打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称 ，他 从 自 家 楼 上 看 到 ，
澳 门 路 部 分 路 段 海 水 已
经漫堤，停在岸边的几十
辆车面临被淹的危险，情
况十分紧急。

15时30分，记者赶到
音乐广场西侧的澳门路路
段，发现靠近岸边的部分
路面上有水迹，但并没有
看到海水漫道的情况。道
路两侧停放了至少几十辆
车，最近的车离护栏仅有
三四米远，许多车上面能
看到水迹，不少车主正准
备将车开走，并没有出现
车辆被泡的情景。

“ 当 时 从 楼 上 看 下
来 ，不 少 路 面 都 湿 了 ，我
还 以 为 海 水 大 倒 灌 呢 。”
家 住 附 近 的 市 民 李 先 生
称 ，直 到 下 楼 仔 细 一 看 ，
他 才 发 现 只 是 部 分 浪 高
的海水漫上了岸，让人误
以为是海水大倒灌。正在

挪车的车主刘先生称，他
是 从 朋 友 那 里 得 知 这 个
消 息 的 ，“ 开 始 以 为 跟 台
风时那么严重呢，所以赶
紧 跑 过 来 挪 车 。”等 到 了
之后发现，情况并非想象
中那么严重。市南交警随
后也到达现场，通过查询
驾 驶 人 联 系 方 式 和 拖 移

等 对 部 分 过 于 靠 近 岸 边
的车辆进行了清理，现场
并 未 出 现 车 辆 受 损 的 情
况。

为何会出现海水漫上
岸的现象呢？记者从青岛
市气象台了解到，1 5日下
午到夜间，近海风力 6— 7
级，阵风 8级，气象台也已

发布蓝色大风预警，而当
天正值农历初一天文大潮
期，两者共同作用下，造
成风高浪急，部分大浪将
海水拍上岸，让市民误以
为是海水大倒灌。气象台
同 时 提 醒 广 大 市 民 和 车
主，16日海上阵风风力最
高可达 1 0级，海边游玩及

停车时需要注意安全，以
免出现人身危险和车辆受
损情况。

停在海边的不少车辆都被海水打湿，但没有车辆受损。 本报记者 周衍鹏 摄

30万的股权5000元转让
男子为不让离婚妻子分股权，“割肉”转给表妹

本报济南 10月 15日讯
(记者 廖雯颖) 股权属于
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离
婚时应该分割，但现实中往
往出现夫妻一方私自转让
股权以规避分割的情况。济
南市民曹某就被丈夫戚某

“摆了一道”，价值30万元的
股权被丈夫私下两次转手
给其表妹。

2007年7月，曹某打算
与丈夫戚某离婚，她向法院
起诉并申请了财产保全。法
院查封了戚某相关夫妻共
同财产，包括戚某持有的某
经贸有限公司价值30万元
的股权。曹某并非公司股
东，股权都登记在丈夫名
下。由于当时公司账目混

乱，不向法院提供账本，导
致财产分割久拖不决，最后
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

当法院解除了对戚某
名下财产的查封，戚某随即
召开股东会，将持有的所有
股权以五千元转让给新股东
方某，随后退出公司。2008年
8月，股东会一致同意将股权
及戚某原有的权利义务一并
转让给戚某的表妹李某。两
次股权变更均在工商局进行
了登记。

面对丈夫恶意转让共
同财产的行为，曹某向法院
再次起诉离婚，法院对二人
判离，但是没有分割共同财
产。2012年7月6日，曹某向
历下区法院提出诉求，请求

撤销戚某两次股权转让行
为。但因两次股权转让并不
存在重大误解或者欺诈、胁
迫等情形，不符合合同撤销
的要件，法院作出判决，驳
回曹某诉求。

山东鲁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岫岩分析认为，曹某
并非无路可走，她可以作为
利害关系人主张股权转让
合同无效，或举证证实戚某
对外转让股权的价格明显
低于股权实际价值，以财产
共有人身份向戚某主张损
害赔偿。“婚姻法有规定，离
婚时一方有隐藏、转移共同
财产的行为，分割财产时，
法院可以判对隐藏、转移的
一方不分或者少分。”

我省公安机关出台办法鼓励举报食品安全犯罪

举报食品黑工厂最高奖30万
本报济南 10月 15日讯

(记者 杜洪雷 通讯员
刘冠伟) 15日，记者从省
公安厅获悉，《山东省公安
机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举
报奖励实施办法(试行)》已
于近日颁布实施。省公安厅
同时公布了各地公安机关
受理举报联系方式。

该《办法》适用于对山东
省行政区域内食用农产品种
植养殖、食品生产、食品流
通、餐饮服务、食品进出口等
环节的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
举报。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对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
行为可通过电话、传真、电子

邮件、信函等途径举报。
对一般涉嫌食品安全

犯罪案件线索，直接向涉案
的市、县(市、区)公安机关
举报。对于涉嫌重大犯罪或
跨省市犯罪的，可直接向省
公安厅举报。对于违反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规定，但尚
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应按照《山
东省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
法(试行)》的规定，向有关
职能部门举报。

据省公安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举报内容经公安机
关查证属实，并符合奖励标
准的，依据举报时效、举报

材料的详实程度，举报内容
与查实内容相符程度对举
报人进行奖励。

举报奖励分四个等级，
最高可按涉案货值金额的
8%-10%奖励举报人。对于
举报涉嫌食品安全犯罪的

“黑窝点”、“黑作坊”、“黑工
厂”等人员，以及非法生产
经营单位内部的举报人员，
按举报奖励额度的上限进
行奖励。根据举报线索破获
社会危害性严重、影响恶劣
案件的，按举报奖励额度的
上限进行奖励。每次举报奖
励最高金额一般不超过30
万元。


	A12-PDF 版面

